
青 岛 市 人 工 智 能 产 业 专 班 办 公 室

关于印发《青岛市支持人工智能 OPC发展
政策清单（第二批）》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市政府各部门，市直

各单位：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 OPC 发展环境，更好发挥政策引导作用，

专班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梳理制定了《青岛市支持人工智能 OPC

发展政策清单（第二批）》，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青岛市人工智能产业专班办公室

2026 年 2 月 2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青岛市支持人工智能 OPC发展政策清单
（第二批）

一、优化创业启动空间

1.支持平台企业、算力服务机构等打造面向 OPC 的算力调度

服务平台，提供便捷算力服务。OPC 通过平台购买算力服务，可

按规定享受“算力券”补贴政策。

政策咨询：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互联网处

联系方式：85913081

2.对入驻政府投资开发的创业孵化基地（园区），符合条件

的给予最长 3 年房租减免。

政策咨询：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创业服务部

联系方式：66781818

3.强化科技企业孵化器支撑作用，为来青青年人才创新团队

提供技术服务、投资融资、创业辅导等赋能支持。对新获批的工

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根据入选层级依法依规给予最

高 200 万元奖补。

政策咨询：市科技局成果转化与创新孵化处

联系方式：85911343

二、强化创业启动扶持

4.建立“创在青岛”创新创业大赛项目遴选机制，对获奖项



目给予最高 10 万元的资金支持，鼓励优质创新创业项目在青落

地培育。实施大学生创业明星评选机制，对在青创新创业的优秀

青年人才，符合条件的给予最高 3 万元奖励。

政策咨询：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创业服务部

联系方式：66781818

5.实施“创业陪跑”行动，围绕我市重点产业筛选一批创新

创业项目纳入陪跑项目库，探索建立创业导师工作室，提供资源

链接、融资支持、培训交流等全周期赋能服务。健全在校大学生

全周期创业培育体系,支持在青高校加强创业教育课程建设，探

索开展创业见习活动。

政策咨询：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创业服务部

联系方式：66781818

6.毕业 3 年内（含毕业学年）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高校毕

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毕业生）来青

岛市求职的，可申请享受累计期限最长 6 个月的免租金住宿保

障；如在青岛市实现就业创业，可再次申请租住，与之前住宿期

合并计算，最长 12 个月。初次申请时已在青岛市就业创业的，

可申请享受最长 12 个月的免租金住宿保障。免租金住宿保障政

策与租赁型人才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不可同时享受。在房

源保障范围内，采取“先约先住”的方式，按照“一人一间房”

的住宿标准给予保障。

政策咨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



联系方式：85912361

7.出台新一轮创业培训政策，强化创业师资队伍建设，支持

青年创业者参加创业理论和创业经营及网络创业培训，定期举办

“创业第一课”“创业元宇宙”等培训活动。

政策咨询：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创业服务部

联系方式：66781818

三、加快场景资源供给

8.发挥场景需求牵引作用。搭建“青岛场景”服务平台，每

年发布场景清单不少于 200 个、遴选场景应用实验室 20 家左右。

依托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百企百景”发

布对接活动，推动解决方案与应用场景精准对接。

政策咨询：市发展改革委场景创新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

技处、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

联系方式：85911222、85911216、57707900

9.组织市直国有企业开放应用场景，鼓励广大青年人才以

“揭榜挂帅”等方式参与场景建设，放大国有企业对青年人才的

吸引集聚效应。

政策咨询：市国资委科技创新处

联系方式：83786895

10.支持海洋科技大市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完善成果

库、人才库、机构库、企业库，打造数据底座和知识图谱，缩短

产研对接周期，提高供需匹配精准度，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进程。



政策咨询：市科技局成果转化与创新孵化处

联系方式：85911343

政策具体实施期限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有效期内遇中央、省

有关政策调整的，按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